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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

通过的关于第 143/2021 号来文的决定* ** 

来文提交人： S.M.和 A.T.M.(由律师 Sylvie Sarolea 代理) 

据称受害人： S.M.、F.M.和 H.M. 

所涉缔约国： 比利时 

来文日期： 2020 年 12 月 10 日(首次提交) 

决定通过日期： 2025 年 1 月 24 日 

事由： 将两名儿童(其中一名为残疾儿童)遣返阿尔及利亚 

程序性问题： 基于属人理由的可受理性；证据不足；用尽国内补

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基于残疾的歧视；儿童的最大利益；健康 

《公约》条款： 第 2、第 3、第 23 和第 24 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 7 条(c)、(e)和(f)项 

 

1.1 来文提交人为 S.M.和 A.T.M.。他们代表 S.M.和他们的子女 F.M.和 H.M.提交

来文，F.M.生于 2006 年 9 月 28 日，逝于 2022 年 3 月 20 日，H.M.生于 2010 年

11月 7日。提交人及其子女均为阿尔及利亚国民。他们声称，缔约国决定将F.M.

和 H.M.逐回阿尔及利亚，这违反了《公约》第 2、第 3、第 23 和第 24 条。提交

人由律师代理。《任择议定书》于 2014 年 8 月 30 日对缔约国生效。 

  

 * 委员会第九十八届会议(2025 年 1 月 13 日至 31 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对来文的审议：苏珊娜·阿霍、艾萨图·阿拉萨内·西迪库、苏瓦伊

巴·巴尔瓦妮、辛德·阿尤毕·伊德里斯、玛丽·贝洛夫、林钦·乔佩尔、罗莎丽亚·科雷

亚、布拉基·古德布兰松、菲利普·雅费、索皮奥·基拉泽、本雅姆·达维特·梅兹姆尔、

大谷美纪子、路易斯·埃内斯托·佩德内拉·雷纳、安·斯凯尔顿、韦利娜·托多罗娃、拉

图·扎拉。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之下的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8

条第 1 款(a)项，菲伯努瓦·范凯尔斯比尔克没有参加对来文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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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1 年 5 月 12 日，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6 条和议事规则第 7 条，

通过来文工作组行事，要求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来文期间暂停将该家庭逐回阿尔

及利亚。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F.M.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出生后不久即出现新生儿窒息、脑出血和新生儿惊

厥。她需要心肺复苏。由于这些并发症，她患上了韦斯特综合征(一种罕见的癫

痫)，这减缓了她的智力和运动发育，阻碍了她与外界接触的能力。她的发育迟

缓需要每天两次的理疗、精神运动康复和职业治疗。她患有多种呼吸困难和肺部

感染，由于在窘迫时有立即窒息的危险而多次被紧急送往医院。F.M.有进食障

碍，并多次出现营养不良。她的疾病在阿尔及利亚得不到治疗，因为阿尔及利亚

没有或缺乏必要的护理服务。特别是，她需要叩击式理疗，这是一种需要特殊器

械的方法，而阿尔及利亚没有这种器械，她还需要一种特殊的营养技术，即用管

饲法喂养一种特定类型的乳品，但这种乳品在阿尔及利亚的供应尚不确定。 

2.2 2011 年 11 月 17 日，A.T.M.以非欧洲工人身份来到比利时。由于与雇主发生

矛盾，他随后失去了居留许可。2012 年 11 月，S.M.、F.M.和 H.M.在比利时与他

会合。某日，F.M.的学校决定让她退学，因为担心无法应对与她的健康状况有关

的极端紧急情况。2013 年 4 月 22 日，S.M.代表 F.M.，根据 1980 年 12 月 15 日关

于外国人入境、临时和永久居留及驱逐的法律第 9 条之三提交了身份正常化申

请。该条款规定，患有严重疾病的外国公民如果无法在原籍国接受治疗，有权申

请留在比利时。2013 年 9 月 10 日，移民局宣布该申请可以受理。2015 年 1 月 23

日，申请被驳回。2015 年 7 月 28 日，外国人诉讼委员会宣布该决定无效，理由

是移民局没有考虑到F.M.需要叩击式理疗，也没有核实阿尔及利亚是否有这种疗

法。 

2.3 2016 年 8 月 22 日，移民局再次驳回了身份正常化申请。2016 年 11 月 14

日，提交人提出了要求暂停执行和撤销决定的上诉，并附上了阿尔及利亚一位肺

心病专家出具的新证明，其中证明，F.M.的治疗需求远远超出了阿尔及利亚现有

的设备和医护人员的个人资质。该专家认为，返回阿尔及利亚对F.M.来说肯定是

致命的。听证会直到 2019 年 1 月 15 日才举行。2020 年 1 月 23 日，经提交人多

次催促，外国人诉讼委员会以缺乏理由为由撤销了移民局的决定。 

2.4 2020 年 9 月 30 日，移民局第三次拒绝了身份正常化申请，据提交人称，移

民局没有考虑撤销其决定的理由。2020 年 11 月 16 日，提交人向外国人诉讼委员

会提出上诉，在提交本来文时，上诉仍在审理中。 

2.5 提交人声称，他们已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提出了三次上诉，要求撤销和暂停

执行移民局拒绝实现其身份正常化的决定。他们认为，移民局的三次决定在各方

面都很相似，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发送本来文时提出的上诉的结果将与前两次

相同。他们要求撤销决定的上诉并不具有暂停效力，尽管他们提出了这方面的请

求。此外，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时限，移民局和外国人诉讼委员会都不必在特定时

间内作出裁决。因此，该委员会用了 39 个月才对提交人的第二次上诉作出裁

决。在提交人看来，同样长的时间是无法想象的，这使他们的处境难以忍受，因

为他们生活在焦虑之中，不知道F.M.的健康状况是否会得到明确改善。提交人指

出，在提交本来文时，他们等待对其身份正常化申请作出最后决定，已经等了七

年。因此，国内补救办法既不可用，而且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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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21 年 8 月 9 日，即委员会登记本来文之后，提交人通知委员会，2021 年 7

月 20 日，外国人诉讼委员会以缺乏理由为由，宣布移民局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

决定无效。特别是，该委员会认为，移民局的医务顾问没有证实他的说法，即叩

击式器械对 F.M.而言并非绝对必要。委员会认为，没有以任何方式证实 F.M.自

2013 年以来曾离开缔约国，医务顾问得出相反结论明显是判断有误。 

  申诉 

3.1 提交人称，尽管 F.M.有严重残疾，但由于提交人的行政状况，她受到了不

利待遇，这违反了《公约》第 2 条。冗长的诉讼程序以及提交人尽管没有工作权

但却能够工作的事实，不成比例地损害了F.M.的权利，并使移民局的决定具有歧

视性。F.M.所受到的待遇有别于获得必要医疗保健的残疾儿童，也有别于在缔约

国合法居住的儿童。提交人认为，移民局的否定决定没有考虑到委员会第 9 号一

般性意见(2006 年)，根据该意见，缔约国应将对残疾儿童的特别照顾和援助作为

高度优先事项，并最大限度地将现有资源用于消除对残疾儿童的歧视。1 

3.2 提交人声称，移民局侵犯了 F.M.根据《公约》第 3条享有的以其最大利益作

为考虑的权利。移民局的医务顾问从未见过F.M.，也没有联系她在比利时或阿尔

及利亚的医生。为她看病的专家对医务顾问的意见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她所需

要的护理服务在阿尔及利亚是没有的，或者是不足的。事实上，无论是F.M.的呼

吸问题还是营养和消化问题，在阿尔及利亚都无法得到治疗，因为在那里无法获

得叩击式理疗，或用管饲法喂养一种特定类型的乳品。然而，移民局没有提到需

要这种形式的理疗，也未考虑 F.M.的最大利益。 

3.3 提交人表示，医务顾问基于一份阿尔及利亚的医疗证明，说 F.M.可能去过

阿尔及利亚，这是有恶意的，因为该证明提到的是几年前的一次会诊。相反，从

证词和她无法上学的事实来看，她显然从未能够离开比利时。 

3.4 此外，移民局两次告诉提交人，尽管确保 F.M.健康权的义务是评估其最大

利益的核心，但移民局不负责补偿医疗保健方面的差异，向所有无权留在比利时

的外国人提供免费和无限的医疗保健。外国人诉讼委员会曾两次裁定，移民局给

出的理由不充分，医务顾问使用的信息来源不能充分证明在阿尔及利亚确实可以

得到治疗。然而，医务顾问给出的最新意见并不比前两次意见更合理。以几乎完

全相同的措辞起草的新决定将违反既判力原则。 

3.5 提交人指出，F.M.在比利时获得的医疗符合《公约》第 24 条的规定，使她

得以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然而，国家主管部门没有考虑到她若返回阿尔

及利亚将面临的风险。几位医生一致认为，这对她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3.6 提交人声称，从程序角度来看，移民局的否定决定违反了保护儿童权利的义

务。本来文是在提交人以F.M.的健康状况为由提出第一份居留申请的七年之后提

交的。然而，尽管有证据表明，她所患的疾病会对她的生命或人身安全造成真实

的风险，或如返回阿尔及利亚，她将面临遭受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真实风

险，但F.M.未能获得居留许可。所提出的上诉不会暂停执行驱逐令，请求暂停执

行也不会导致给予居留许可，这使得向外国人诉讼委员会提出的上诉无效。提交

人回顾说，虽然该委员会具有废除一项决定的有限权力，但它不能用另一项决定

  

 1 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残疾儿童权利的第 9 号一般性意见(2006 年)，第 14(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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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一项被废除的决定。F.M.没有居留许可意味着，从长远来看，她的基本权利

因缺乏有效程序的保护而受到侵犯。2 

3.7 据提交人称，移民局在外国人诉讼委员会宣布一项决定无效后往往行动迟

缓。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通常要在这两个机构之间来回奔波，却拿不到登记证

明文件，而该文件可使当事人享有一系列权利。提交人提到的这一程序不允许独

立的医学专家到委员会作证。提交人指出，比利时在落实病人获得有效补救的权

利方面存在不足，受到国际机构的批评。3 

3.8 提交人申明，由于诉讼时间过长，F.M.无法得到法律保护，以确保她的健康

权或对她的非正常居留身份予以补救，这违反了委员会第 15 号一般性意见(2013

年)，根据该意见，《公约》第 24 条规定的所有义务都应尽快逐步履行。4 提交

人认为，程序保障，包括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5 是确保儿童最大利益所必需

的。他们声称，缔约国拒绝让F.M.留在比利时以获得必要护理，使她无法享有健

康权和发展权。提交人声称，最大利益的确定必须考虑到与残疾人权利有关的标

准和《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6 在这方面，他们回顾了委员会对缔约国境内儿

童，包括外籍儿童持续遭受歧视以及缔约国在作出关于弱势儿童的决定时未能系

统地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所表示的关切。7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在 2022 年 1 月 12 日的意见中，缔约国称，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 条(c)

项，来文就S.M.而言不可受理，因为她是代表自己提交来文的，而且是成年人。 

4.2 缔约国声称，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 条(f)项，来文涉及 H.M.的部分不可

受理，因为没有提出关于他的申诉。 

4.3 缔约国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 条(e)项，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

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首先，提交人混淆了其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请求、其根

据 1980 年 12 月 15 日法第 9 条之三以医疗为由提出的居留许可请求及其可能就

家庭遭受的任何伤害提出的赔偿要求。与这些不同事项有关的争议属于不同国内

法院的管辖范围。只有劳资争议法庭，随后只有劳资争议法院有权处理医疗保健

和福利问题。只有外国人诉讼委员会有权处理居留事务。初审法院是负责赔偿事

宜的主要机构。 

4.4 第二，缔约国称，提交人并未声称负责处理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相关申请的

国家主管部门拒绝向他们提供任何援助，也未声称他们无法向劳资争议法院主张

自己的权利。相反，F.M.在抵达比利时两个月后就开始接受治疗。缔约国表示，

  

 2 C.E.诉比利时(CRC/C/79/D/12/2017)，第 7.2 段。 

 3 欧洲人权法院，Yoh-Ekale Mwanje 诉比利时，第 10486/10 号申诉，2011 年 12 月 20 日的判

决，第 106 和 107 段；及欧洲联盟法院，Centre public d’action sociale d’Ottignies-Louvain-la-

Neuve v. Moussa Abdida, C-562/13 号案件，2014 年 12 月 18 日的判决。 

 4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5 号一般性意见(2013 年)，第 74 段。 

 5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5 号一般性意见(2003 年)，第 24 段。另见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

性意见(2013 年)，第 50 和 51 段。 

 6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2013 年)，第 75 段。 

 7 CRC/C/BEL/CO/3-4, 第 31 段；及 CRC/C/BEL/CO/5-6, 第 17 段。 

https://docs.un.org/zh/CRC/C/79/D/12/2017
https://docs.un.org/zh/CRC/C/BEL/CO/3-4
https://docs.un.org/zh/CRC/C/BEL/CO/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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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人声称他们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不知道 F.M.的健康状况是否会得到持久改

善，这与事实相矛盾。来文中没有具体说明F.M.是如何受到歧视的，也没有迹象

表明国家主管部门拒绝给予她所主张的权利。因此，提交人没有理由提交本来

文。鉴于F.M.获得了所有必要的医疗和援助，但无权在该国居住，因此，提交人

是否已就居留申请或任何可能的赔偿要求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的问题并不重

要。 

4.5 第三，提交人没有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来质疑拒绝居留的决定，因为他们

提交本来文时，外国人诉讼委员会正在审理关于要求撤销和暂停执行移民局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布的决定的上诉。因此，本来文的提交为时过早。 

4.6 第四，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为他们对外国人诉讼委员会处理第

二次上诉所花的时间提出了批评。这一申诉毫无意义，因为国内判例法已经确

定，法律诉讼的时间长短并不产生任何居留权。国内法院在处理申诉方面的任何

拖延，除了导致下令支付损害赔偿金以补偿所遭受的损害之外，不会产生任何后

果。提交人没有说他们对缔约国超出《民法》第 1382 条规定的合理时限提出了

质疑。欧洲人权法院承认，这一补救办法是有效的，必须用尽之后才能向其提出

申诉。8 提交人是第一次向委员会提出国内诉讼程序漫长的问题。 

4.7 据缔约国称，提交人试图引导委员会代替国家主管部门对 F.M.的居留许可

申请作出裁决，这是不能接受的。缔约国强调，《公约》中没有任何条款保障儿

童有权以健康为由获得居留权。否则，国家移民法将没有任何用处，并损害国家

主权。因此，如果提交人认为适当的补救办法是事实上准许F.M.在缔约国居留，

那他们就错了。 

4.8 关于实质问题，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没有具体说明 F.M.被剥夺了哪些医疗

保健，而她的医疗记录表明，她得到了一系列基本护理和援助。F.M.每天都有人

照顾，联邦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局也承认她有残疾。此外，提交人并未证明移民局

的决定是基于F.M.的非正常居留身份、她的外国国籍或残疾，因为这些因素对移

民局的决定没有影响。因此，根据《公约》第 2、第 23 和第 24 条提出的歧视指

控显然缺乏根据。 

4.9 缔约国认为，鉴于为 F.M.提供的治疗和服务，提交人声称在给予医疗、财

政和其他形式的援助时没有考虑到她的最大利益，这是不严肃的。此外，《公

约》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必须给予居留权。缔约国称，提交人打着确保考虑儿童最

大利益的幌子，试图让委员会代替国家主管部门评估案件事实。然而，不能认为

外国人诉讼委员会作出的评估是明显武断的，或相当于执法不公。此外，提交人

关于如将F.M.从缔约国遣返，她的最大利益就会被忽视的说法为时过早，因为并

没有对她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无论如何，在通过驱逐令时审查了 F.M.的最大利

益。在 2021 年 7 月 20 日发布的一项决定中，外国人诉讼委员会确定她的最大利

益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因此，关于违反《公约》第 3 条和第 24 条的说法缺乏根

据。 

4.10 缔约国称，提交人关于 F.M.的权利缺乏程序性保护的说法没有根据。他们

的论点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主张，即由于F.M.没有获准留在缔约国，她无法获得

  

 8 欧洲人权法院，Depauw 诉比利时，第 2115/04 号申诉，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2007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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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健康状况所需的护理。然而，没有任何规定赋予她这种权利。此外，F.M.获得

了对其健康状况至关重要的护理。此外，根据 1980年 12 月 15 日法第 9 条之三，

对拒绝身份正常化申请的决定提出质疑的现有补救办法是有效的，因为这些补救

办法提供了提出申诉，并在申诉看来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获得适当补救(暂停和

临时措施，取决于程序是否极其紧急；以及撤销有关决定)的机会。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22 年 3 月 24 日，提交人告知委员会，F.M.于 2022 年 3 月 20 日死于败血

性休克。 

5.2 在 2022 年 4 月 13 日的评论中，提交人告知委员会，他们希望继续审议本来

文，理由是其中提出了关于移民事务中现有补救办法有效性的原则问题，对F.M.

权利的侵犯并没有因为她的死亡而消失，她的法律代表和弟弟(也是一名儿童)仍

在缔约国，并受到所作决定的影响。提交人声称，作为 F.M.和 H.M.的代表，他

们在继续处理本来文方面具有充分或正当的利害关系，因为他们参与国内诉讼程

序已超过七年，并且一直在为F.M.争取符合其利益的、有一定法律确定性的必要

护理。9 

5.3 针对缔约国关于来文涉及 H.M.的部分不可受理的说法，提交人援引《公

约》第 3 条，并申明他在 2012 年 11 月抵达比利时，当时他只有两岁，此后从未

离开过比利时，因此他实际上只知道这个国家。他在比利时上学，他所有的社会

和家庭关系都在比利时。他的命运与 F.M.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仍然受到与 F.M.

有关的决定的影响。但提交人称，无法合理地认为缔约国的国家主管部门将他们

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H.M.在比利时已经生活了近十年，不再继续拥有非

法居留身份符合他的利益。为了他的最大利益，他的私生活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

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提交人称，《公约》要求缔约国在移民问题上考虑并保护

儿童相对于国家的地位。 

5.4 提交人重申，国内诉讼的时间长度不合理，因为他们一家人不得不在移民局

和外国人诉讼委员会之间来回奔波了七年多。10 在本案中，提交人于 2013 年 4

月 22 日提交了身份正常化申请，程序仍在进行中。他们认为，他们已经用尽了

所有可用和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他们称没有理由提出赔偿要求，因为这一程序

不会为所提出的申诉提供补救。 

5.5 关于实质问题，提交人指出，F.M.获得了必要的医疗服务，但这种服务“极

不稳定”，因为她和其他家庭成员都没有比利时居留许可。提交人和 H.M.继续

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由于移民局的决定，他们的处境岌岌可危，使F.M.的生

活变得复杂，进而也使提交人和 H.M.的生活变得复杂。因此，对 F.M.的护理并

  

 9 见欧洲人权法院，《受理标准实用指南》，其中指出，“原申诉人生前提出的申诉可由表示

希望继续诉讼的继承人或近亲属继续进行，条件是他们在该案中有充分/正当的利害关系”。

关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另见 López Ribalda 等人诉西班牙，第 1874/13 和 8567/13 号申诉，

2019 年 10 月 17 日的判决，第 71-73 段；Mile Novaković 诉克罗地亚，第 73544/14 号申诉，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判决，第 33 和 34 段；及 X.诉法国，第 18020/91 号申诉，1992 年 3 月 31

日的判决，第 26 段。 

 10 见欧洲人权法院，《受理标准实用指南》，其中指出，“为符合合理时间原则，若无特殊情

况，针对诉讼时间过长的补救措施原则上不应在两个管辖区持续两年半以上，包括执行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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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让她茁壮成长，也没有确保她的尊严，这违反了《公约》第 23条(与第 24 条

一并解读)。这种不稳定性违反了《公约》第 2 条，与合法居住的儿童相比，造

成了对 F.M.的歧视，因为这些儿童有持续治疗的保障。 

5.6 提交人重申，在国家主管部门进行的评估中，儿童的最大利益并不是首要考

虑因素，提交人称，国家主管部门拒绝相信证明阿尔及利亚无法提供护理的医疗

证明。他们通过强迫F.M.和家人在移民局和外国人诉讼委员会之间来回奔波，拒

绝承认 F.M.的健康状况。此外，H.M.无法在比利时度过一个稳定的童年，尽管

他与这个国家有联系，其中包括F.M的遗骸就在比利时。他的痛苦源于导致F.M.

死亡的健康问题，以及他们处境的不稳定。提交人表示，根据 1980 年 12 月 15

日法第 9 条之三，缔约国本应允许他们一家人在有充分法律确定性的情况下留在

比利时。11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任择议定书》之下的议

事规则第 20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来文不可受理，因为 S.M.是代表她本人提交的

来文。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是代表 S.M.、F.M.和 H.M.提交来文，而且提交人

声称自己也受到诉讼程序的影响。委员会回顾，《公约》保护的是儿童的权利，

而不是成年人的权利，认为代表 S.M.提交的来文就属人理由而言，不符合《公

约》的规定。12 因此，委员会宣布，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条(c)款，来文的这

一部分不可受理。 

6.3 委员会注意到，F.M.于 2022 年 3 月 20 日，即审查来文期间去世。委员会还

注意到，来文主要侧重于据称移民局没有根据她的健康状况向她颁发居留许可的

决定，从而侵犯了她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他们仍

然希望继续处理来文，理由如下：他们为了给F.M.申请居留许可，七年来一直在

寻求国内补救办法；来文“提出了原则问题”；对F.M.权利的侵犯并没有因为她

的死亡而消失；H.M.受到所作决定的影响。然而，委员会认为，首次来文中提

出的问题，特别是国家主管部门对代表F.M.就其健康状况提出的居留许可申请的

处理、主管部门对阿尔及利亚是否能提供F.M.所需护理的评估，以及与她有关的

国内诉讼的时间漫长等，都与提交人关于她本应获得居留许可的主张密切相关。13 

因此，委员会认为，由于F.M.已经死亡，来文的这一部分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有

鉴于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已没有充分理由继续处理代表 F.M.提交的来文。14 

根据《任择议定书》之下的议事规则第 26 条，委员会决定停止审议来文的这一

部分。 

  

 11 见 C.E.诉比利时。 

 12 U.A.I.诉西班牙(CRC/C/73/D/2/2015)，第 4.4 段；Y.和 Z.诉芬兰(CRC/C/81/D/6/2016)，第 9.3

段；及 G.R.等人诉瑞士(CRC/C/87/D/86/2019)，第 10.3 段。 

 13 另见欧洲人权法院，X.诉法国，第 26 段。 

 14 Ferrer Manils 诉西班牙(CRPD/C/26/D/79/2020)，第 9 段。 

https://docs.un.org/zh/CRC/C/73/D/2/2015
https://docs.un.org/zh/CRC/C/81/D/6/2016
https://docs.un.org/zh/CRC/C/87/D/86/2019
https://docs.un.org/zh/CRPD/C/26/D/79/2020


CRC/C/98/D/143/2021 

8 GE.25-02709 

6.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希望继续代表 H.M.处理本来文，并声称移民局侵犯

了他根据《公约》第 3 条享有的考虑其最大利益的权利，尽管他与比利时有联

系，但移民局没有给他发放居留许可。委员会注意到，虽然申请居留许可时也将

H.M.包括在内，但申请的实质内容只涉及 F.M.的身体状况。此外，委员会还注

意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提交人在国内诉讼中就 H.M.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

受到侵犯提出了实质性申诉。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指出，提交人必须利用一切

可能为其提供合理补救前景的司法或行政途径。委员会认为，如果国内补救办法

客观上没有成功的前景，例如，根据适用的国内法，申诉将不可避免地被驳回，

或者国内最高级法院的既定判例排除了成功的结果，则无需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然而，委员会强调，仅仅对补救办法的成功或有效性持有怀疑或认为其不会成功

或有效，并不能免除提交人用尽补救办法的责任。1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关于

国内补救办法不可用和无效的论点。然而，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证实其指

控，即他们无法代表 H.M.提出申诉，或任何补救办法在这方面都不会有效。因

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7 条(e)项的要求，用尽所有

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7.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停止对有关 F.M.的来文部分的审查； 

 (b)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7条(c)项，代表S.M.提交的来文部分不予受理，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 条(e)项，代表 H.M.提交的来文部分不予受理； 

 (c) 将本决定转交来文提交人，并转交缔约国供参考。 

 

 

     

  

 15 D.C.诉德国(CRC/C/83/D/60/2018)，第 6.5 段；及 Sacchi 等人诉阿根廷(CRC/C/88/D/104/2019)。 

https://docs.un.org/zh/CRC/C/83/D/60/2018
https://docs.un.org/zh/CRC/C/88/D/1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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